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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108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甄選簡章 

一、 依據 

(一)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5條規定。 

(二) 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辦法。 

(三) 108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補助計畫 

二、 目的 

(一) 落實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所定原住民族語言保存、發展、使用及傳

習。 

(二) 協助行政機關推動原住民族語言復振工作。 

三、 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 

四、 報名資格 

（一） 甄選職稱：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 

（二） 資格條件： 

1. 具原住民身分。 

2. 具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以上或「原住民

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者。 

五、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8年 5月 24日止 

(一) 以掛號郵寄本局教育文化科收，並請於信封上註明「應徵原住民族語言推

廣人員職務」(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 

(二) 親送至本局教育文化科吳先生收(請於 108 年 5 月 24 日下午 5 時前送達本

局，並以本局收文戳章時間為憑，逾時不受理)。 

 

六、 甄選名額：共計 6名 

（一） 市府：1名。 

（二） 本市各區：5名（賽夏族 1名、泰雅族 2名、排灣族 1名、太魯閣族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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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工作內容： 

(一) 開設族語傳習教室，並任族語老師（必辦工作項目）： 

1. 開辦人數：以不低於 10人為原則，瀕危語別（本次甄選族別為賽夏語）

則不低於 5人。 

2. 授課時間：每週至少 1次，每次至少 2小時，總授課時間不得少於 20

週。。 

(二) 開設族語聚會所，並任族語老師（必辦工作項目）： 

1. 實施方式：廣邀族人參與，辦理常態性聚會，並由族語老師於聚會時使用

族語相互問候、交談或進行議題討論，營造全族語聚會場域，讓參與學員

沉浸在族語情境中，耳濡目染的習慣使用族語進行對話。 

2. 開辦人數：以不低於 10人為原則，瀕危語別則不低於 5人。 

3. 實施時間：每週至少 1次，每次至少 2小時，總聚會時間不得少於 20

週。 

(三) 輔導族語學習家庭（必辦工作項目）： 

1. 輔導戶數：每人至少輔導 2戶。 

2. 家戶人數：每一戶家庭成員至少 3人，其中 18歲以下成員至少 1人。 

3. 實施方式： 

(1) 每戶至少輔導 5個月，每 2週至少至每戶族語學習家庭輔導 1次。 

(2) 教導家庭成員如何建構家庭場域之族語學習環境與方式。 

(3) 每一戶應於實施前及後進行族語能力評量，以確認每戶實施成效。 

(四) 語料採集及紀錄（必辦工作項目）： 

採集範圍包含祭儀文化、部落史、生命史及傳說故事，以族語及中文雙語

轉譯，並進行數位化編輯，每季應完成 1則紀錄，每年至少完成 4則紀

錄，每則至少 20分鐘。 

(五) 沉浸式族語教學（選辦工作項目）。 

(六) 族語保母輔導（選辦工作項目）。 

(七) 教會族語學習班（選辦工作項目）。 

(八) 地方適宜創意措施（選辦工作項目）。 

(九) 協助機關推動族語振興及原住民族委員會交辦事項（選辦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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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年度推廣時數不得少於 576小時。 

八、 薪資待遇：薪資：每月新臺幣(以下同)3萬 6,000元整。 

 

九、 聘用期間： 

自報到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日止 

十、 工作地點： 

（一） 市府員額：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二） 本市都會區員額：桃園市原住民族文化會館（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一段 29

巷 101號）。 

十一、 應徵方式 

(一)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針對以下表件進行書面審查： 

1. 報名表 (附件 1) 

2. 畢業證書影本 1份 

3.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以上或「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

試」合格證書 

4. 相關工作實務經歷影本 1份 

(二) 第二階段：面試 

1. 通過第一階段審查者，甫通知參加第二階段面試，評分標準如附件 2

（未 

   通過第一階段審查者恕不通知）。 

2. 面試時間：108年 5月 30日(星期四)上午 10：00起(時間另行通知) 

3. 面試地點：桃園市原住民族文化會館(地址：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一段

29 

   巷 1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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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108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甄選 

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請浮貼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

身脫帽照片。 

族 語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份 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電 話  

E-mail  
行動電話  

傳真  

報   考 

類   別 
□本市都會區          □本市政府名額 

檢附之證明文件 

□原住民族語言認證證書 □高級合格證書  □優級合格證書 

□族語教學經驗證明文件(說明：                                              )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族語振興人員增能研習結業證書(共       張) 

□族語著作相關證明 

   著有族語教材證明文件：1.書名：＿＿＿＿＿＿＿＿。2.著作       本。 

3. ISBN(必填)：＿＿＿＿＿＿＿。 

※請依申請資格勾選，並詳細填寫檢附之各項證明文件。 

※請黏貼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反面黏貼處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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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切結書 

 

本人所提供之申請資料屬實並無造假，如有不實，願付一切法律責任，並同意撤銷錄

取資格。 

 

 

此致 

桃園市政府 

 

 

甄選人員（簽章）：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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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 

甄選評分標準表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族語認證（20%）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或原住民族語

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合格證書 
15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優級合格證書 20 

族語教學經驗

（20%） 

無族語教學經驗 0 

族語教學經驗 1年以下 4 

族語教學經驗 1年以上 8 

族語教學經驗 2年以上 12 

族語教學經驗 3年以上 16 

族語教學經驗 4年以上 20 

學歷（10%） 

國中（初中、初職）以下畢業 5 

高中（職）畢業 6 

專科學校畢業 7 

大學（獨立學院）畢業 8 

具碩士學位 9 

具博士學位 10 

訓練及進修（10%） 

未曾參加本會辦理之族語振興人員增能研

習。 
0 

參加本會辦理之族語振興人員增能研習時

數累計未達 36小時。 
3 

參加本會辦理之族語振興人員增能研習時

數累計達 36小時以上。 
6 

參加本會辦理之族語振興人員增能研習時

數累計達 72小時以上。 
8 

參加本會辦理之族語振興人員增能研習時

數累計達 100小時以上。 
10 

族語著作（10%） 

無族語著作 0 

著有族語著作，但未出版 4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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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著有 1本族語著作，並出版。 6 

著有 2本族語著作，並出版。 8 

著有 3本以上族語著作，並出版。 10 

推動族語復振工作相

關經驗（10%） 

無相關工作經驗 0 

具族語復振工作相關經驗 1年以下 2 

具族語復振工作相關經驗 1年以上 4 

具族語復振工作相關經驗 2年以上 6 

具族語復振工作相關經驗 3年以上 8 

具族語復振工作相關經驗 4年以上 10 

族語復振工作推動理

念（20%） 
依所提理念給予適切評分。 0-20 

 

附記：報名參加甄選人員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